
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系所班主管會議

一一四學年度第二次會議紀錄
壹、 開會時間：一一四年十一月廿五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10 分

貳、 會議地點：人社一館 A207 會議室

參、 主    席：傲予莫那 Awi‧Mona 院長 
肆、 與會主管：許甄倚副院長、巫俊勳主任、楊  翠主任（許又方教授代理）、鄭育霖代理主任、陳元朋主

任、林潤華代理主任、洪嘉瑜主任（羅德芬教授代理）、莊致嘉主任（蔡侑霖副教授代理）、

魯炳炎主任、莊錦秀主任、藍玉玲代理主任、李正芬主任（彭衍綸教授代理）

伍、 與會人員：姜妃澤助理、吳雅萍助理、羅文君助理

陸、 會議記錄：羅文君助理

柒、 報 告 案
第 一 案：提醒教師及同仁無論在校內外執行各項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及輔導與行政工作時，能重視性

別平等、尊重多元文化等原則，尤其在進行課程設計與授課時契合課程教學目標，秉持中

立開放態度，俾增進學生專業知能學習及獨立思辨能力養成。

第 二 案：114 年度研發處核定本院教師出席境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補助，目前額度尚餘 16.3
萬，本經費期限為 12 月 31 日，且依規定須於與會一個月前提出申請，因此若有符合規定

但尚未提出者請儘速提出以免逾時。

捌、 討 論 案
第 一 案：本院暨各系所班 116 年度經常門資本門預算編列案，請  審議。 
說    明：依主計室來信辦理。

經常門 經常門--專案需求 資本門
專

班

人社

本部

V 
含國外差旅

東華奇萊文學獎 35.5 萬 V - 

中文系 V 東華漢學出版計畫 40 萬+東華奇萊文學獎 1.5 萬 V(圖 77.69%) V 
華文系 V 東華奇萊文學獎 1.5 萬 V(圖 40.00%) - 
英美系 V 東華奇萊文學獎 1.5 萬 V(圖 67.02%) - 
歷史系 V V(圖 55.03%) - 
臺灣系 V V(圖 64.24%) V 
經濟系 V V(圖 40.19%) - 
社會系 V V(圖 65.74%) - 
公行系 V V(圖 39.83%) V 
法律系 V 花東鄉鎮社區部落與國中小學法律宣導諮詢服務 12.8 萬 V(圖 43.75%) - 
諮臨系 V V(圖 83.33%) - 
華書碩

華語博
V 招生公務國外差旅計畫 5.6 萬（其中國外差旅 2.8 萬） V(圖 13.46%) 

- 
- 

亞太博 V 招生公務國外差旅計畫 20 萬 V(圖 39.30%) - 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

第 二 案：本院各學系受贈「0403 地震捐款」經費支用申請案，請審議。 
說    明：

1. 依本校「0403 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」113 年 10 月 30 日會議決議，與經濟學系

1140027383 號簽案（114 年 10 月 30 日）辦理。

2. 本院計有下列系獲「0403 地震捐款」，用途為「地震捐款」，實際金額扣除手續費後分別為； 
（1）經濟學系新台幣 246,806 元，使用期限至 115 年 6 月 30 日（1140026138 號簽案，必

要時得繼續簽請展延）。

（2）英美語文學系新台幣 6,000 元。

（3）歷史學系新台幣 4,553 元。

（4）華文文學系新台幣 1,000 元。

（5）社會學系新台幣 982 元。

3.各學系已分別提出支用申請，向本院系所班主管會議提案審議。

4. 「0403 地震捐款」以用於資本門為原則，惟除經濟學系外，其他各學系由於捐款金額未達

一萬元，且年度資本門經費均已用罄無法攤提補足，故申請用於購入經常門災損財物。



5. 以上各案若有超過捐款額度部分，擬以該系相關經費分攤支應。 
決    議：各學系支用申請均照案通過。 
第 三 案：「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」修正草案，請審議。 
說    明：配合校母法與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時程調整之修正進行調整。 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第 四 案：「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特色展示空間借用要點」草案，請審議。 
說    明：按前次會中討論方向擬定本要點。 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第 五 案：「國立東華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獎學金細則」修正草案，請審議。 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玖、 臨時動議 
案    由：未來審議年度預算編列案時，請於資料中並附經費分配計算公式（魯炳炎主任提出，許甄

倚副院長、莊錦秀主任附議）。 
決    議：通過。 

壹拾、散會 
  


